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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店“碰瓷”钟南山，声称“仅展示”难掩侵权本质
□丰收

近日，消费者木木（化名）反映称，2023
年12月23日，他在某电商平台为家人选购
膏药时，发现一些店铺相关产品宣传图片
中有钟南山、李兰娟等院士的照片，产品宣
称可以治疗关节炎、皮肤病和糖尿病等多
种疾病。随后，他向平台反映了相关情况。
钟南山院士团队的委托律师表示，正在维
权。

钟南山、李兰娟等院士因抗击疫情等
事迹，成为“网红院士”，粉丝众多。于是一
些商家就盯上知名院士，通过“碰瓷”来推
广其商品。不明真相的消费者就会误以为
院士真的在代言商品，因为信任院士而购
买。

钟南山表示，他从未为任何商家包括电
商代言、推荐过任何产品。《中国工程院院士
科学道德行为准则》也规定“不得以中国工
程院院士名义从事商业性的广告宣传活
动”。然而，近年来不断有商家打着钟南山的
名义，推销着各种药品和其他商品。

对于部分商家“碰瓷”，2020年钟南山曾
回应称，“类似传闻太多了，所以我不会去
管它，也根本不在乎”。但今天钟南山的态
度不同了。他不仅认为这是违法行为，也认
为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更重要的是，他以
实际行动开始维权，其团队委托的律师表
示，已向平台发送律师函，正在维权，平台
表示正在处理。

希望所有被“碰瓷”的知名院士都能像
钟南山一样，对侵害院士权益、误导公众的
商家依法说“不”。如果院士个人没有时间
和精力去维权，可让其团队或助手委托律
师去维权。另外，院士所在工作单位，或者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不妨出面为院士
维权，这既保护了院士个人权益，也维护了
院士群体形象。

部分商家之所以敢于“碰瓷”院士，主
要原因是打着院士的旗号可以多卖产品多
赚钱，即在利益驱使下忽视了侵权问题。同
时，也为自己的侵权行为编造了一个“好借
口”，即“这些图片仅是展示，并非名人代
言”。但这种狡辩之词根本站不住脚，无法

掩饰其违法侵权本质。
因商家使用院士个人照片未经肖像权

人同意，明显侵犯了肖像权。同时，根据我
国广告法，商家行为也侵害了消费者权益。

对于侵害院士肖像权的，院士有权要
求商家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
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对于侵害消
费者权益的，消费者也可以要求商家承担
法律责任，做出赔偿。但这需要消费者主动
去维权。如果受侵害的相关院士和消费者
同时依法去维权，既能让商家信誉扫地，也
能使其付出相应经济代价。

另外，相关电商平台应当“守土尽责”，
加强对平台商家广告宣传等行为的审核把
关和日常巡查。如果电商平台真正履职尽
责，恐怕网店不会有“碰瓷”知名院士的机
会。另外，消协组织也可以考虑对这类店铺
和平台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因为商家的虚
假宣传行为已对不特定消费者构成误导，
公益诉讼可倒逼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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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罪大恶极，被判处死缓甚至是死刑，是罪有应得，这也显
示出相关部门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违法犯罪的决心。打拐，就该出重拳，只有这样才
能对违法犯罪分子形成足够的震慑。

“不发工资发积分”
员工待遇岂能画饼充饥

据报道，最近南京赵女士应聘江苏一
家高科技公司，公司“每月授予积分后，每
3000积分折算一个整月工资”。赵女士非常
疑惑：找工作遇到“不发工资发积分”的奇
葩公司了？此事也引发网民质疑。对此，涉
事公司自有一套说辞：“鉴于初创团队的
特殊性，我们创新地采用了积分制来明确
员工的当前投入及未来收益实现路径。员
工可以选择积分+现金一定比例组合的薪
资包，规范积分兑现的规则：兑现时间、兑
现方式、计息比例、转股方案等。”而且，“员
工来公司工作的前4个月左右是发积分不
发工资，等到融资到位之后就补发工资”。

其实，这就是典型的“以爱护你的名
义伤害你”的套路。作为一家初创企业，
其发展愿景和未来潜能固然是吸引员工
的重要因素，但最基本的薪酬待遇绝不
能“画大饼”。“支付工资不能以实物替
代，应当以法定货币支付”——— 这不仅是
法规的明确规定，也是社会常识。涉事公
司做法不仅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涉嫌损
害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在道义上也令人
难以接受。 据中青评论

2023年最后几天，你有没有收到“积
分清零倒计时”“2023积分清零攻略，快
来薅羊毛”这样的短信或微信？岁末之
际，有人抓住时机“薅羊毛”，有人却发现
辛苦积攒的积分被悄悄清零，还有人掉
进骗子的陷阱。日前江苏省消保委发出
提醒：消费获得的积分有财产属性，商家
需诚信尽到告知义务，不能悄悄清零。

江苏省消保委的提醒很有必要——— 积
分清零不该成为“年度侵权循环剧”。针对
相关乱象，各地各级消保组织都应该督促、
教育商家合理设置积分兑换以及清零规
则，不得擅自变更积分规则；要切实履行积
分兑换条件告知、积分清零告知义务，不能
偷偷清零，要规避借助积分清零销售假冒
伪劣商品、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权、设置诈
骗陷阱等行为。同时，消保组织应发布消费
警示，解剖有关“积分清零倒计时”的违法
侵权套路，引导消费者增强警惕防范意识
和维权意识，远离“积分清零”陷阱。

市场监管、工信、网信办、公安等部
门以及相关行业协会有必要瞄准“积分
清零”容易出现的问题，建立联合治理长
效机制，依法查处并曝光相关违法侵权
行为，让违法侵权商家付出必要的法律
代价。 据北京青年报

积分清零不该成为
“年度侵权循环剧”

□评论员 孔雨童 绘画 徐进

据报道，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公布了2023年备案审查工作
的案例，其中对“有的地方性法规中
全面禁售禁燃烟花爆竹问题”提出
的审查建议，备受关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审查
认为，大气污染防治法、国务院制定
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
行政法规对于销售、燃放符合质量
标准的烟花爆竹未作全面禁止性规
定。关于全面禁售、禁燃的问题，认
识上有分歧，实践中也较难执行，应
当按照上位法规定的精神予以修
改。经沟通，制定机关已同意对相关
规定尽快作出修改。

该消息一出，立马引发广泛热议，显
然在这个临近春节的节点，大众对于“过
年能否放烟花爆竹”关注度很高，也有很
多人在线呼吁“放开燃放”“别把年味禁没

了”。
平心而论，“放烟花爆竹”这件事其实

从来不是一件普通的小事，老百姓正是通
过这样一种形式，在传承、体味民俗的同
时，也完整地完成了过年这个仪式。而同

样地，大家所强调的“充足的年
味”，在一个千家万户团聚、共庆佳
节的日子里，是家与国沟通、共融的
情感纽带得以加强的重要契机。

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
“全面禁燃”提出的审查建议，既是
对民意的一种回应，也是对政策落
实效果的关注———“认识上有分歧，
实践中也较难执行”，同时也是对法
律权威性的一种强调、科普，其向
相关部门传达了“地方法律法规不
应与上位法规定的精神有所冲突”
的重要原则。

而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有更好
的方式来处理“烟花爆竹”和环境
生态、节假日安全的关系。首先，就
应当避免一刀切“全面禁放”这样
硬邦邦的要求。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全面放
开”，而是可以在一些地方划定“禁燃区”
的基础上，重视科学论证，合理规划，灵
活动态安排可燃放时间和区域，以精细
化管理尽可能为老百姓留住更多“年
味”。

燃放烟花爆竹，管理精细化才能留住更多年味

《失孤》原型人贩被重判，打拐就该出重拳
备受关注的《失

孤》原型案件迎来一
审判决。2023年12月
27日，山东省聊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依法
对两名人贩呼富吉、
唐立霞公开宣判。以
拐卖儿童罪判处呼
富吉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限制减刑；以
拐卖儿童罪判处唐

立霞无期徒刑；同时判令呼富吉、唐立霞
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物质损失
人民币50余万元。

因为电影《失孤》，聊城人郭刚堂寻子
的故事为公众所了解。1997年，郭刚堂两
岁半的儿子郭振被人拐走。为寻找儿子，
郭刚堂用了24年的时间，跑了31个省份，
骑行50多万公里，先后报废了10辆摩托

车。通过电影镜头，人们看到了郭刚堂寻
子路上的艰辛，以及幼子丢失给他和他的
家人带来的精神苦痛。以金钱为目的拐卖
儿童，在孩子和父母之间制造人间惨剧，
是对社会伦理亲情的践踏。

经审理确认，两名人贩呼富吉和唐立
霞，在1997年至1998年，合谋拐卖了包括
郭振在内的4名儿童，2001年，呼富吉又伙
同他人拐卖儿童杨某羽。5名被拐儿童背
后就是5个被伤害的家庭，5对像郭刚堂夫
妻一样备受打击的父母。

呼富吉和唐立霞两人的犯罪行为，性
质恶劣，对被拐儿童家庭造成了难以弥补
的伤害，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理应得到严
厉的惩处。

法院对呼富吉和唐立霞做出死缓和
无期徒刑的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契
合公众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对拐卖儿童
的犯罪分子判以重罚已有多起案例。今年

4月份，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犯拐卖儿
童罪的张维平、周荣平执行死刑。9月份，
贵阳市中院对伙同他人拐卖11名儿童的
余华英，作出死刑的一审判决。

这些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罪大恶极，
被判处死缓甚至是死刑，是罪有应得，这
也显示出相关部门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
童违法犯罪的决心。打拐，就该出重拳，只
有这样才能对违法犯罪分子形成足够的
震慑。

也要看到，打拐，既需要在末端加大
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也要注重“前端”
发力。一方面建立DNA数据库，在孩子出
生时就及时采集、存储生物信息，将父母
与新生儿的生物信息深度捆绑。另一方
面，一旦有儿童走失，综合运用AI等新技
术、新手段，提升搜救效率，在“关键24小
时”内找到丢失儿童。如此，“天下无拐”才
有望早日到来。

多名医护人员爬窗维权
为何如此才能被听见

多名医护人员用跳楼威胁的方式维
权，是谁把他们逼到窗边？据报道，近日，
四川遂宁市中医院有多名医务人员坐在
窗台边，疑似用跳楼的方式进行维权。当
地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称，是他们工资
的问题，相关负责人已经前去处理。

据最新通报，维权者的工作地点并不
在遂宁市中医院，而是在镇江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护人员跳楼威胁的原因，是
该社区医院原本属于遂宁市中医院托管，
但现在要被划转到属地管理。查了一下，
遂宁市中医院属于三甲级医院。可以想
象，在三甲医院托管下，医护人员的待遇
会更有保障，托管关系一迁移，待遇可能
就有所下降。大量医护人员都不惜冒着生
命危险站在窗边抗议，说到底，改革很可
能触及了医护人员的核心利益。

根据当地卫健委的最新通报，医护
人员均已回到各自岗位，下一步将充分
收集相关医护人员的意见和建议，维护
医护人员的合法权益。医护人员的诉求
究竟是否合理，我们尚不能肯定，但是可
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声音不应该以生命
威胁的方式被听到。 据正观黄河评论

□评论员 张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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